
香  港  中  文  大  學  
 

教  務  會  
 

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第 一 次 會 議  

 

 

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第 一 次 教 務 會 會 議 於 二 ○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舉 行 。 該 會

議 處 理 了 下 列 主 要 事 項 。  

 

研 究 院 院 務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或 教 務 會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 持 續 教 育 課 程 委 員 會 建 議

取 消 下 列 課 程 ，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生 效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 自 資 的 視 覺 文 化 研 究 文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2   自 資 的 針 灸 學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3   工 商 管 理 及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4   工 商 管 理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5   中 文 新 聞 學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6   圖 書 館 及 資 訊 管 理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7   專 業 管 理 會 計 高 等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8   管 理 會 計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9   商 業 會 計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0   鋼 琴 教 學 及 演 奏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1   基 礎 社 會 科 學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2   網 上 商 業 及 推 廣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3   鋼 琴 伴 奏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4   創 意 與 批 判 思 維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5   專 業 客 戶 服 務 及 服 務 銷 售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 

核 准 在 所 有 現 有 學 生 畢 業 後 ， 取 消 三 年 制 課 程 下 所 有 本 科 課 程 及 適 用 於 三 年

制 課 程 學 生 的 要 求 和 安 排 ， 包 括 五 十 七 項 主 修 課 程 、 六 十 九 項 副 修 課 程 及 十

三 項 雙 學 位 課 程 選 擇 ， 內 外 全 科 醫 學 士 課 程 除 外 。  

 

研 究 院 院 務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或 教 務 會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 持 續 教 育 課 程 委 員 會 建 議

由 所 述 日 期 起 開 設 下 列 課 程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醫 學 院 與  G r a d u a t e  S c h o o l  o f  
M e d i c i n e ,  N a g o y a  U n i v e r s i t y ,  J a p a n  開 設 哲
學 博 士 雙 學 位 及 聯 合 監 督 課 程  

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2 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與 美 國 西 北 大 學 開 設 碩 士 雙 學
位 課 程  

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3   自 資 的 社 會 服 務 管 理 （ 北 京 ） 文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4   自 資 的 運 動 科 學 與 體 力 活 動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5   聽 力 學 與 聽 覺 科 學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二 ○ 年 一 月  

6  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與 復 元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二 ○ 年 五 月  

7   生 態 文 化 旅 遊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二 ○ 年 五 月  

8   意 大 利 語 及 意 大 利 文 化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二 ○ 年 一 月  

9   兒 童 社 會 工 作 高 等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二 ○ 年 四 月  

1 0   職 涯 發 展 規 劃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年 十 一 月  

 

http://admission.cuhk.edu.hk/tc/programmes/MEDUN.html


 （ 二 ）  

核 准 工 商 管 理 學 士 （ 工 商 管 理 學 士 綜 合 課 程 ） 及 法 律 博 士 雙 學 位 課 程 開 設 實

習 計 劃 ， 適 用 於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及 以 後 入 學 學 生 。  

 

核 准 更 改 下 列 由 雅 禮 中 國 語 文 研 習 所 開 設 的 課 程 的 名 稱， 由 二 ○ 二 ○ 年 一 月

起 生 效 :  

 

 原 有 名 稱  經 修 訂 名 稱  

1  對 外 漢 語 （ 粵 語 ） 基 礎 證 書 課 程  非 華 語 人 士 粵 語 基 礎 證 書 課 程  

2  對 外 漢 語 （ 普 通 話 ） 基 礎 證 書 課 程  非 華 語 人 士 普 通 話 基 礎 證 書 課 程  

 

省 悉 文 學 士 （ 中 國 語 文 研 究 ） 及 教 育 學 士 （ 中 國 語 文 教 育 ） 同 期 結 業 雙 學 位

課 程 主 修 及 整 體 畢 業 規 定 ， 分 別 由 一 百 一 十 六 及 一 百 五 十 五 學 分 修 訂 為 一 百

一 十 七 及 一 百 五 十 六 學 分 ， 適 用 於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及 以 後 入 學 學 生 。  

 

省 悉 適 用 於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及 以 後 入 學 學 生 的 「 全 日 制 本 科 生 總 學 則 」

的 技 術 性 修 訂 。  

 

核 准 「 學 院 院 務 會 全 時 間 學 生 成 員 選 舉 規 則 」 的 修 訂 建 議 。  

 

省 悉 二 ○ 一 三 至 一 八 年 度 校 外 專 家 委 員 會 全 面 性 檢 討 後 的 中 期 檢 討 程 序 。  

 

認 可 設 立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— 中 國 科 學 院 深 圳 先 進 技 術 研 究 院 機 器 人 與 智 能 系

統 聯 合 實 驗 ， 提 請 校 董 會 審 核 。  

 

核 准 由 再 度 批 核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 持 續 教 育 課 程 專 責 委 員 會 提 出 ， 再 度 批 核 兩

項 自 資 的 副 學 位 課 程 的 建 議 。  

 

省 悉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學 習 支 援 及 評 核 的 一 般 性 框 架 。  

 

接 納 下 列 委 員 會 ╱ 單 位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週 年 報 告 ， 並 由 各 委 員 會 主 席 ╱

圖 書 館 館 長 輔 以 口 頭 報 告 ：  

 

  教 務 會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 持 續 教 育 課 程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教 與 學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本 科 新 生 入 學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奬 學 金 委 員 會  

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圖 書 館  

 

香 港 中 文 大 學 （ 深 圳 ） （ 中 大 （ 深 圳 ） ） 學 術 委 員 會 （ 籌 ） 建 議 由 二 ○ 二 ○

至 二 一 年 度 起 開 設 巿 場 學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。  

 

向 下 列 行 將 卸 下 現 職 ╱ 離 任 的 教 務 會 成 員 致 謝 ：  

（一）  中 國 語 言 及 文 學 系 教 授 馮 勝 利 教 授 ;  

（二）  社 會 學 系 教 授 方 偉 晶 教 授 ;  

（三）  歷 史 學 教 授 熊 秉 真 教 授 ; 及  

（四）  卓 敏 巿 場 學 講 座 教 授 及 巿 場 學 教 授 許 敬 文 教 授 。  

 

向 曾 擔 任 文 學 院 暫 任 院 長 的 賴 品 超 教 授 、 已 卸 任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院 長 的 陳 家 樂

教 授 、 及 將 卸 任 常 務 副 校 長 一 職 的 華 雲 生 教 授 致 謝 ， 感 謝 他 們 任 內 對 大 學 的

貢 獻 ， 他 們 分 別 將 以 文 化 及 宗 教 研 究 系 教 授 、 金 融 學 系 教 授 及 偉 倫 計 算 機 科

學 與 工 程 學 講 座 教 授 及 計 算 機 科 學 與 工 程 學 教 授 身 份 續 任 教 務 會 成 員 。  

 

 

二 ○ 二 ○ 年 三 月  


